教师资格认定办事指南（简版）

云南省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2019年11月发布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云南省德宏州行政区域内。
二、审批条件

（一）新办（首次）、增项、到期复查的准予批准条件：

教师资格认定
（二）依申请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年10月31日主席令第18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条：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第十三条第一、二款：中小学教师资格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教师资格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资格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由其委托的学校认定。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公民，要求有关部门认定其教师资格的，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的条件予以认定。第十一条 取得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的相应学历是：(一) 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二) 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三) 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四) 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学生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的学历，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五) 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六) 取得成人教育教师资格，应当按照成人教育的层次、类别，分别具备高等、中等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的公民，申请获取教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由国务院规定。

《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12月12日国务院令第188号）第十三条第一款：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认定。

（三）补证的准予批准条件：

本人在申报教师资格证认定机构提出申请，提交身份证、补办申请表。

（四）依申请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

本人提出注销申请。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德宏州芒市仙池路36号

办事窗口：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干部人事人才科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申请材料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原件
	纸质
	2
	√
	
	
	
	
	
	

	2
	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1
	√
	
	
	
	
	
	

	3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当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4
	社会人员出具户籍证明，或工作单位(人事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5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6
	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原件
	纸

质
	1
	√
	√
	√
	√
	√
	
	

	7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8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如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材料、学历认证报告等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1
	√
	
	
	
	
	
	

	9
	申请人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另需提供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无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教师资格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德宏州芒市仙池路36号，州教育体育局三楼人事和人才科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1.窗口咨询：德宏州教育体育局，电话号码：0692-2127515，地址：德宏州芒市仙池路36号；

2.窗口投诉：德宏州教育体育局，电话，0692-2121792，地址：德宏州芒市仙池路36号； 

3.纪检监察投诉：州纪委驻州教育体育局纪检监察组，电话号码：0692-2119326，地址：德宏州芒市仙池路36号；

4.信函投诉：州纪委驻州教育体育局纪检监察组，通讯地址：德宏州仙池路36号，邮政编码：678400；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参加全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并已取得“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申请人，请登录 “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为：http://www.jszg.edu.cn），进入“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网报入口”，点击“注册”进入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上申报系统后，根据要求填写申请人相关信息，并于选择的教育体育局所规定的网络申报时间内提交信息。
德宏州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认定申请流程

（适用于国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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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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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市）认定机构发布通知、公告，公布认定工作时间、条件和程序等相关信息。








材料返申请人流程结束





现场确认


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材料到规定的地点进行现场确认





网上申请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 HYPERLINK "http://www.jszg.edu.cn" �www.jszg.edu.cn�），点击“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网上报名。





各认定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认定考生信息





各认定机构生成证书编号





打印、发放教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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